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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搜救犬“瑞克”是如何找到他的
我省举行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

他们花血本为他订了机票和酒店
并告诉他“你一直都在监控下活动”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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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完成第三次修正

快来看，百姓得到哪些法援实惠
通讯员 丁一果 本报记者 金霖萍

日前，《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完成了第三次修正，意味着我省法律援助立法工作迈出新步
伐。根据9月29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修改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决定》，修
正后的新条例将为我省老百姓带来更多红利。

《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于2000年，分别在2005年和2009年进行过2次修正。“将近年来我省法律援助工
作中的创新做法，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今后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司法厅党
委委员、副厅长吉永根表示，本次条例的修正，为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服务供给能力，加强法律援助
人、财、物相关保障提供了重要依据。

昨天，记者专访了该条例的修正参与者、省司法厅副巡视员、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伟强，对新条例的亮点进
行了权威解读。对比新旧条例，新条例将为全省老百姓带来四大实惠。 （下转4版）

详见今日5版

石 城 枪 声
常山“4·06”
特大网络贩枪案侦破纪实

通讯员 范跃红 刘波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10月13日，上海、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一市检察
院检察长齐聚杭州，共商保障非公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良
策，并签署协作意见，合力护航长三角地区非公经济发展和
科技创新，为沪商、苏商、徽商、浙商撑起更加有力的“司法保
护伞”。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科技创新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如何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长三角地
区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及科技创新，是沪苏皖浙四地检察机关一
直认真思考并积极探索实践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今年以来，四
地检察机关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检察工作实际，积极贯彻
落实最高检出台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

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座谈会上，上
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安徽省
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汪瀚分别作主题发
言，三省一市检察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汪瀚介绍，浙江作为非公经济大省，全省的民营企业贡献
了浙江60%的税收、70%的GDP、80%的外贸出口和90%的就业
机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138席，连续17年居全
国首位。今年浙江检察机关着眼于营造“绿水青山”的法治生
态，率先在全国提出“绿色司法”理念，全力服务保障非公经济
和科技创新。全省三级检察院共召开各类民营企业座谈会338
次，走访民企 1572 家，搜集各类意见建议 1743 条。在此基础
上，省检察院出台了精准护航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二十一条
意见”。同时，检察机关对影响、阻碍、破坏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和科技创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雷霆出击，查办涉企索贿受
贿、失职渎职案件238人，监督相关行政违法91件次。浙江检

察机关服务保障非公经济的经验在第十四次全国检察长会议
上作了专门介绍。

张本才、刘华、薛江武也分别介绍了当地检察机关在护航
非公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的做法、成效和体会。

三省一市检察院检察长还就进一步加强四地检察机关协
作，共同为区域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更加有力的
司法保障达成共识，并联合签署了《沪苏皖浙检察机关关于保
障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协作的意见》，三省一市
检察机关将在信息资源共享、案件线索移送、案件信息备案、调
查取证协助、业务交流协作等方面无缝对接，形成检察合力，共
同保障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

据了解，沪苏皖浙检察机关开展区域合作机制建立于2004
年，至今已举办11届检察长座谈会，推动形成了办案协作、人
员交流、联合研讨、信息共享等一系列创新机制，全力护航长三
角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记者 高敏 文 陈立波 摄 通讯员 西法 夏法

有一种“执行难”，相信很多执行法官都有过体会——名下
明明有房产，却想尽各种办法占着不肯搬，导致房子无法腾空
评估，也无法进行司法拍卖。对于这样的“老赖”，昨天，杭州两
级法院执行局集中开展“房屋腾退专项执行活动”，杭州西湖、
上城、下城等多家法院均成功腾退了几处房产。将被执行人的
房屋腾空后，下一步，法院将对腾空的房屋查清产权，评估后放
上淘宝司法拍卖频道，拍卖款最终将用于执行案件的履行。

昨日早上9时，西湖法院执行局出动20名执行干警、5量警
车和2辆搬家车辆，前往杭州西溪路521号的一处房屋。这正
是被执行人刘某的住所，经查，也是他的唯一住房。

早在2013年，西湖法院就判决刘某要归还徐某借款本金
30万元，但此后刘某迟迟没有还钱，徐某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由于刘某就只有这么一套房子，在执行之初，西湖法院始
终希望能说服刘某主动履行债务。但执行过程中，法院发给刘
某的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令，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承办人多
次上门联系，但他始终回避法院的执行，对执行人员避而不见。

考虑到刘某可能白天上班，晚上才会在家，承办人也试过
夜晚上门寻找，但屋内明明有灯光，刘某就是不开门。甚至有
一次，承办人已经看到刘某在阳台，上楼敲门后，仍无人应答。

这次在进行强制腾退前，执行人员在刘某家门上张贴了腾
退公告，责令其限期腾空房屋，但刘某仍拒不履行。于是，西湖
法院决定对刘某进行强制执行。

当执行人员赶到刘某家时，他还是
和往常一样不见踪影，执行人员之后安
排开锁人员强制开锁。

进入刘某家后，执行人员先是检查
现场是否存在危险物品，然后搬家公司
在法院统一安排下搬运物品。床上有
被褥，桌上放着电热水壶、高压锅，还有
行李箱、电风扇……记录组人员记好物
品笔录，一一列写清单，虽然是腾退，但
也要保护好被执行人的财产安全。

全 部 腾 空
后，法院在门口
张贴书面通知，
告知刘某到指定
地点领取腾退物
品。押运组和搬
家公司将物品送
到法院为被执行
人提供的临时住
房内，并进行拍
照记录。

西湖法院这
边刚刚执行完毕，下城法院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一名已经隐
匿8个月的被执行人樊某在平湖被发现，下城法院执行人员立
即赶赴平湖，将樊某带回杭州。

据了解，樊某因无法偿还贷款而被银行告上法庭，但案件

进入执行阶段，樊某就玩起“失踪”。执行人员查到他在杭州阳
光逸城小区有一套房屋，已经抵押给银行，但樊某为了逃避执
行，故意找自己的朋友入住。昨天，下城法院的执行人员将樊
某带到住所，向他宣布了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后果，樊某最后
同意将房屋腾空，交给法院。执行人员对房屋进行了及时清
退，并查封，接下来将进行评估后，放上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

搬空房间内所有东西搬空房间内所有东西

房里东西为啥被搬空？房主是“老赖”！
杭州两级法院开展房屋腾退专项执行

房子腾空后房子腾空后，，法官在房门上张贴封条法官在房门上张贴封条

浙商再添长三角地区“司法保护伞”
沪苏皖浙四地检察长昨签署护航非公经济和科技创新“意见”


